关于管理人自有资金拟参与长江资管乐享半年盈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根据《长江资管乐享半年盈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长江资管乐享半年盈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将于近期开放，管理人将根据本集合计划于开放期内的申购、赎回情况，在符合法律法规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参与本集合计划。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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